
变“请进来”为“走出去”

促“官民”纠纷实质化解

“乡村法官”全覆盖

“顾法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

经办好过户手续了！”近日，56岁的老杨夫

妇高高兴兴地来到雷甸镇中兴社区法官工

作室，向顾敏芳法官递上了撤诉申请书，

“都住在一个小区，低头不见抬头见，既然

他同意过户，我们也就不起诉了！”

老杨夫妇是中兴社区居民，2013年买

了社区一套1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并

与卖家在协议上约定等房屋可以过户后，

卖方需要无条件配合。可一晃6年过去

了，房子却一直没能过户。原来，办理过户

手续时，房子面积经测量多出了6平方米，

双方因为要不要补差价一事争执不下。今

年 7月，老杨夫妇一气之下将卖方告上

法庭。

中兴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也是一个大型农村拆迁安置小区，几乎每

家每户都买卖过房屋，所以类似的纠纷成

了小区最多发的矛盾。如何让邻里间的这

些矛盾少发生甚至不发生？

去年9月，乡村振兴法官工作室在中

兴社区挂牌成立，德清县法院乾元法庭副

庭长顾敏芳成了定点派驻的“乡村法官”。

“在了解社区类似纠纷多发的情况后，我觉

得这个案子很有典型意义，应该尽最大力

量组织调解。”顾敏芳说，受理案件后，她多

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法官工作室释法说

理，还邀请人民调解员、社区干部一起参与

调解。最终，买卖双方都明白了“买卖合同

生效后就不能反悔”的道理，房子顺利

过户。

“我们社区有3000多户居民，1万多

人口。刚入住的那几年，房屋买卖、民间借

贷类的纠纷特别多。”中兴社区主任姚玉国

说，随着法官工作室的入驻，法院把普法和

矛盾化解工作送到了老百姓家门口，几起

纠纷调解下来，闹着上法庭的事越来越

少了。

不只是中兴社区。去年6月，为推进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德清县法院在4个基

层派出法庭设立乡村振兴法官工作站，8

个未设法庭的镇（街道）设立巡回审判庭

（点），25个省级以上法治村设法官工作

室，创设了“站、点、室”乡村振兴司法保护

三级架构平台，密切与派出所、司法所、综

治办的日常沟通，充分发挥乡贤参事会、专

业调解委员会、律师等调解队伍的作用。

通过全面覆盖、全面联动，大力强化诉前调

解，德清县法院创造了基层法院创新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模式。今年1—8

月，德清县法院四个派出法庭总收案数大

幅减少，其中乾元法庭收案率同比下降

33.43%，新市法庭下降38.51%，有效“管

住”了矛盾纠纷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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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9月19日

（2019）浙0302民初4751号
张喜中（公民身份号码510228196810187853）、

罗萍（510228196806167569）：本院受理原告叶大庙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0302民初4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354号

王造时、汪洋、王敏：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2月
24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709号

吴连发：原告张彬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2月25日9时00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推进诉源治理，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

化解，到底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我

们进行了深入思考。”德清县法院立案庭庭

长王勇荣说，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只要走进

法院就是打官司。在王勇荣看来，迫切要

改变的还是观念，要“走出去”，让老百姓知

道不进法院打官司，法官照样能帮老百姓

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秉持这样的理念，德清县法院把诉源

治理的重点放在了“走出去”。今年4月德

清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挂牌后，德清

县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纷

纷入驻。按照“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

后”的原则，德清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对矛盾纠纷实行递进式分层过滤：大量属

地性强、涉民生的纠纷依靠乡镇（街道）基

层调解力量，发挥乡村振兴法官工作室作

用，实行就地化解；对一些专业化、类型化

纠纷，充分利用物业、道路交通、医疗事故

纠纷等专业调解组织的优势定分止争，促

成良好的行业秩序和规范。另外，德清县

法院的“田芳工作室”“风铃港湾工作室”等

特色矛盾纠纷化解团队也入驻中心，由知

名法官、专职调解员对离婚抚养、探视权等

纠纷专案专调，实现各类矛盾纠纷的精准

化解。

德清县法院还明确了适用调解前置程

序的纠纷适用范围和案件类型，对事实清

楚、争议不大的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

债务、物业纠纷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得

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由法院牵头开展诉前

调解，引导群众走“以调为主，调判结合”的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之路，最大限度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

云@在线工作室、ODR平台和移动微

法院也被德清县法院充分运用于矛盾纠纷

化解，目前德清“互联网+”调解平台已上

线调解机构19家，受理调解案件2702件，

调解成功2456件，调解成功率达90.9%。

在法院的推动下，德清还出台了人民

调解案件补贴办法，制定了无讼村创建方

案，将成讼率纳入平安乡镇考核，最大限度

凝聚起纠纷化解的合力。

方海明表示，德清县法院在着眼“治

标”、妥善处理案件的同时，更加注重“治

本”，始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从源头上化解案多人少矛盾，为实现辖

区内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官“走出去”调解员“请进来”
案件下降16.78%背后的诉源治理德清模式

（上接1版）

一直以来，行政争议都是涉诉信访的

大头。如何发挥调解作用减少行政诉讼案

件，降低诉讼率，助推中心工作的开展，成

为德清县法院行政审判这几年着力破解的

难题。

德清县法院行政庭庭长王昆明介绍，

随着德清“接沪融杭”战略的深入实施，涉

拆迁、拆违、行政协议等各类行政争议案件

随之增多。而且，这类案件当事人往往会

因为一起纠纷相继提出数十起关联行政争

议件，“如果能建立一个专业、专门的平台，

在诉前提前介入，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和

司法成本，当事人也能早日摆脱纠纷之

苦”。

2017年11月，在德清县的府院联席

会议上，德清县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正式成

立。同时成立的，还有由县政府常务副县

长任组长、县法院院长任副组长、县属各部

门及镇（街道）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由此，对涉复议、诉讼行政纠纷，在复议申

请前、复议审查中、一审立案前、审理中直

至二审审理整个过程，只要相对人同意，都

可以将案件委托给该中心调解。通过府院

合力，“法院主导、多部门协调联动”的行政

争议调解中心成了德清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的专业化平台。

大约10多年前，沈某等8人通过拍卖

取得了武康镇英溪北路某处7600多平方

米房屋及11790余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

2013年7月至2015年10月，这些房屋及

土地两次被纳入旧城改造征收范围。但由

于当事人对征收补偿标准不满，拒绝签订

补偿协议并提起复议，两次征收均终止

实施。

2016年10月，该处房屋、土地再次被

纳入旧城改造征收范围，当事人随即陆续

提起80多起各类行政案件，涉及省、市、

县、镇（街道）四级政府及部门。

由于这些案件时间跨度长，房屋性质

争议大，当事人对抗心理严重，案件调解一

直难以推进。德清县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

立后，以市、县两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为平

台，德清县县长和县法院院长共同主持，街

道、住建局、法制办等多部门联合参与，召

开多次纠纷化解工作专案联席会，从法律

层面分析、预判可能的补偿结果，给出较为

合理的标准，并当面释法说理，解决当事人

的实际困难。最终，当事人签订协议，腾空

房屋，领取补偿款，撤回起诉，息讼罢访。

王昆明说，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以

来，共受理各类行政纠纷85件，已化解52

件。通过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平台的提前介

入，不仅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也促进了依法

行政，实现行政争议源头、多元、实质“三化

解”。


